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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考察体育仲裁院司法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认为在现行《仲裁法》框架下，体育仲裁的监督机

制应包括内部监督、行业监督和司法监督 3种形式。在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仲裁实践中人

民法院对于仲裁裁决的双重监督、双重审查和双重标准以及仲裁裁决被错误地撤销或不予执行后，当事人缺

乏必要的救济途径等问题，提出在体育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监督机构，加强内部监督；在体育仲裁裁决的司

法审查上仅规定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人民法院对于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应以程序审查为限，除非涉及“公

共利益”；统一国内与涉外体育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在《体育仲裁条例》立法中赋予体育仲裁机构异议权

等构建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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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arbitr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CHEN Yuan-xin, WANG Ji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ir observation on the jurid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ourt, the au-

thors considered tha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existing Arbitration Law, a sport arbitration supervision mecha-

nism should include such three forms as internal supervision, industrial supervision and juridical supervision. Dur-

ing the design of a sports arbitr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uch issues as the party 

concerned being lack of necessary relief channels after the double supervision, double examination, double standard 

or arbitration decision of the People’s Court is wrongly discharged or not executed in arbitration practic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sports arbitr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ttee to strengthen internal supervision; only 

the arbitration decision discharging system should be specified for judicial review of sports arbitration decisions; the 

judicial review of sports arbitration decisions executed by the People’s Court should be limited to procedure review 

except that “public interests” are involved with; the range of judicial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arty involved 

sports arbitration should be unified; the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object in the legis-

lation of Sport Arbitr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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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仲裁作为解决体育纠纷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

《体育法》及其他相关立法中已早有体现，但囿于各方面条

件，体育仲裁的立法工作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2008 奥

运的临近及各种体育纠纷的日益增多，加快了体育仲裁立法

的进程。根据国务院 2006 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国家体育总

局已于今年启动《体育仲裁条例》的立法工作，作为仲裁制

度必要组成部分的仲裁监督机制，也应是我国《体育仲裁条

例》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构建体育仲裁监督机

制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为我国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建立提

供参考。 

 

1  构建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对仲裁活动进行监督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惯例，体育

仲裁立法也不例外，在我国体育仲裁立法中建立体育仲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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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制是有其必要性的。 

1.1  体育仲裁本身需要监督 

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及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研

究设想，未来的体育仲裁委员会应是独立的民间机构，无上

级行政主管部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依法独立从事体育仲裁活动[1]。如果不对其予以适当监督的

话，体育仲裁机构就有可能成为失控的“独立王国”，正如孟

德斯鸠[2]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

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在我国体育仲裁立法中建立监

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1.2  体育仲裁的非公开性需要监督 

仲裁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不公开审理制度，因此，体育

仲裁也必然具有非公开性。由于体育仲裁活动的不公开审理

使其受社会监督的程度大大减弱，裁决的透明度也受到了影

响，只能处于少数人的关注之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均无

法介入，从而使社会与广大民众对体育仲裁活动的监督成为

不可能。因此，为了保证体育仲裁活动的合法、公正以及仲

裁裁决的正确性，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从

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1.3  监督机制是体育仲裁一裁终局制度的有效救济手段 

体育仲裁机构对享有仲裁权的纠纷所做出的一次性裁

决具有终局的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争议事

项再次向体育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

于人民法院在整个体育仲裁活动过程中不予以干涉，全部仲

裁活动由体育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根据《仲裁法》和《体育仲

裁条例》进行，直至最后做出终局裁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

由于仲裁员的个人原因及其他体育仲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不确定因素而导致不公正的裁决。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

和及时纠正在体育仲裁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有必要建立

体育仲裁监督机制作为其救济手段，从而保障仲裁公正的实

现[3]。 

 

2  关于体育仲裁院司法监督机制 
从国内有关学者对 CAS(体育仲裁院)的研究可以看出，

CAS 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司法监督机制。根据《国际体育

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 R42 条规定，CAS

的“裁决应是终局的，并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在瑞

士无住所、惯常居所或营业机构且仲裁协议或随后所签之协

议，特别是在仲裁开始时签订的协议，已明示排除所有撤销

程序时，不得通过撤销之诉对裁决提出异议”。言外之意，

若当事人在仲裁协议里未明示排除所有撤销程序时，是可以

通过撤销之诉对裁决提出异议。实践中，也有当事人因不服

CAS 的裁决而向法院提出异议的。根据国际上仲裁制度的

普遍实践，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持有异议，要求撤销裁决的，

应当由仲裁裁决的本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多由仲

裁地法院进行管辖。因此，对 CAS 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

只能向瑞士法院起诉。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十二

章“国际仲裁”第 100 条的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仅在特别情况

下可为瑞士联邦法院（瑞士的最高法院，并且一般只能由该

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撤销，而且，法院对裁决的审

查仅为程序上的审查，如仲裁庭的组成存在问题、仲裁庭缺

乏管辖权、仲裁庭仲裁的事项超出了请求的范围、仲裁程序

对当事人不公正、仲裁裁决违反了公共秩序等。同时，《瑞

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 192 条也规定，如果仲裁当事人双方

在瑞士均无住所或常设机构，那么他们可以在仲裁条款及仲

裁协议中明确排除或限制法院基于上述理由对仲裁裁决进

行司法审查[4]。从上述有关 CAS 司法监督机制立法的考察

来看，瑞士联邦法院对 CAS 的司法审查限于程序审查，而

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仲裁协议来排除法院对 CAS 裁决的司

法审查。这些做法对我国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构建具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 

 

3  现行《仲裁法》框架下关于体育仲裁监督机制

形式的设想 
根据国务院的立法计划，《体育仲裁条例》的性质应为

行政法规，从法律位阶和法律效力方面来看均低于《仲裁

法》。而且，《体育仲裁条例》作为特殊法，在立法中应遵循

作为一般法的《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因此，在现行

《仲裁法》框架下《体育仲裁条例》的立法过程中，有关体

育仲裁监督机制的立法应参照《仲裁法》中关于仲裁监督机

制的有关立法。根据我国现行《仲裁法》中有关仲裁监督机

制的立法，我国未来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形式应主要有 3

种：内部监督、行业监督和司法监督。 

3.1  内部监督 

所谓内部监督，指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员和仲裁程序的监

督[5]。这种监督主要表现为程序方面，并发生在仲裁程序进

行过程中。根据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设想，将成立中

国体育仲裁委员会[6]，届时，内部监督职能将由该委员会行

使。据现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在未来《体育仲裁条例》

中，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监督职能应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在体育仲裁过程中若仲裁员发现可能有损公

正审理的任何情况，应及时向体育仲裁委员会说明，并主动

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向体育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员回避

的申请，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体育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2）

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

请客送礼，情节严重的，或者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

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体育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

（3）当事人就已经撤销的案件提出仲裁申请时，由体育仲

裁委员会主任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仲裁庭要求延长仲裁期

限的，由体育仲裁委员会秘书长或由体育仲裁委员会主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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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4）仲裁员应当在签署裁决前将裁决书草案提交体育仲

裁委员会，在不影响仲裁员独立裁决的情况下，体育仲裁委

员会可就裁决书的形式问题提请仲裁庭注意。从上述体育仲

裁委员会的内部监督职能可以看出，内部监督绝大多数发生

在体育仲裁裁决做出前，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仲裁活动的进

程。 

3.2  行业监督 

所谓行业监督，指中国仲裁协会的监督[5]。根据《仲裁

法》第 15 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仲裁委

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

员大会制定。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

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

监督，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仲裁规则。”因此，今后依据《体育仲裁条例》成立的中国

体育仲裁委员会应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接受中国仲裁协

会的行业自律性监督，但这种监督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仲裁

行为和仲裁案件，而是宏观上指导、协调体育仲裁委员会的

工作，对体育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追究，从

而达到规范体育仲裁活动的目的[7]。但由于目前中国仲裁协

会尚未成立，其章程亦未制定，因此，对体育仲裁的行业监

督还很难落到实处。 

3.3  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对体育仲裁的监督[5]，是体

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仲裁员的责任

心，保证体育仲裁裁决的正确性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

有重要意义。而且，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除了具有对体育仲

裁的监督功能之外，还具有对体育仲裁的支持功能，离开了

人民法院的支持，体育仲裁制度是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因

此，人民法院与体育仲裁机构之间是既监督又支持的关系。 

（1）司法对体育仲裁支持的主要内容。在现行《仲裁

法》框架下设计的体育仲裁司法监督机制，法院对体育仲裁

委员会的支持应主要包括 3 个方面：1）法院在财产保全问

题上给予体育仲裁委员会必要的协助；2）法院协助体育仲

裁委员会获取证据；3）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体

育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对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支持主要原因在

于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民间性，其为民间社团法人，无权采取

保全措施，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2）司法对体育仲裁监督的主要内容。法院对体育仲

裁委员会的监督也应包括 3 个方面：1）人民法院在开庭前

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与确认。根据《仲裁法》第 5 条、第

20 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

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

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2）法院对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制

度；根据《仲裁法》第 58 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

体育仲裁裁决有《仲裁法》第 58 条的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可以向体育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另外，人民法院认为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

应裁定撤销。3）法院对体育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制度。凡

具有《仲裁法》第 63 条和《民事诉讼法》第 217 条第 2 款

规定的情形的，法院可以对体育仲裁裁决裁定不予执行[9]。 

 

4  现行《仲裁法》框架下设计体育仲裁司法监督

机制需要注意的问题 
1994 年颁布的《仲裁法》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在仲裁

的司法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凸现。在《体育仲裁条

例》的立法过程中若严格遵循现行《仲裁法》中有关司法监

督的立法，设计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机制，则必然存在下述

与仲裁司法监督机制同样的问题，致使体育仲裁立法“先天

不足”。 

第一，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实行“双重”监督。人民法院

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在执行程序中还可以请求法院不予执行，

法律同时规定了由不同法院行使两种不同形式的监督权。这

种“双重”监督体制，不利于仲裁事业的发展和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保护，使仲裁裁决长期不能得到强制执行，影响了仲裁

解决纠纷的快捷性，削弱了仲裁裁决书的执行力，动摇了仲

裁“一裁终局”的权威性和仲裁的独立性。 

第二，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双重审查，既有程序

审查又有实体审查。程序方面的审查主要为有无仲裁协议、

裁决的事项是否超出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有无权仲

裁、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等，实体方面审查则

主要涉及证据问题，即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是伪造的、对

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和违反公共

利益的情形。还有民事诉讼法第 217 条第（四）、（五）项规

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两种

情形。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实体方面的审查，使仲裁的一裁

终局变为一裁两审，致使仲裁制度失去应有的效率价值。 

第三，人民法院在监督仲裁裁决的过程中，对国内仲裁

机构裁决与涉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于

涉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仅进行程序审查，而对于国内仲裁机

构裁决则要进行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审查。 

第四，仲裁裁决被错误地撤销或不予执行后，当事人缺

乏必要的救济途径。在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行使司法监督权

的过程中，部分法院滥用司法审查权，仲裁裁决常常被轻易

地撤销或被不予执行。而且，当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

后，现行法律对此并未明确地规定当事人和仲裁机构有什么

法律救济途径，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严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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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了仲裁“一裁终局”的制度，使仲裁制度的优势也荡然无

存。 

上述就目前仲裁司法监督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对于构建

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有助

于科学、合理的体育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构建。 

 

5  构建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建议 
    在《体育仲裁条例》的立法中，关于体育仲裁监督机制

的构建，笔者根据体育仲裁监督机制的形式及现行《仲裁法》

框架下设计体育仲裁司法监督机制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如

下建议： 

（1）在体育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监督机构，加强内部

监督。在今后依法成立的体育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专司监督

职能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行使体育仲裁的内部

监督职能，根据《仲裁法》和体育仲裁委员会的章程，加强

对仲裁员和体育仲裁活动的内部监督，确保体育仲裁活动的

正常进行。 

（2）在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上仅规定撤销仲裁裁

决制度。我国现行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

对于仲裁裁决的效力不能确定，而且造成败诉当事人的故意

拖延，使胜诉方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它与撤销仲裁裁

决的实质是相同的，如果承认一个仲裁裁决有效，又允许法

院适用监督权不予执行，这中间既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又

不利于维护仲裁裁决的严肃性。此外，由于体育仲裁多为确

认裁决和变更裁决，给付裁决较少，而确认裁决和变更裁决

不发生执行问题，因此，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对体育仲裁

司法监督的意义不大。另外，不予执行和撤销裁决的法律后

果是相同的。因此，在《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中，关于人

民法院对于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仅就撤销体育仲裁裁

决制度进行规定即可。 

（3）人民法院对于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应以程序

审查为限，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从国际上法院对仲裁司法

审查的发展趋势看，各国法院尽量减少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审

查，仅就仲裁裁决进行程序审查。根据 CAS 的立法，当事

人还可以通过仲裁协议来排除法院对 CAS 裁决的司法审

查。而且，由于体育仲裁裁决的专业性，人民法院很难就体

育仲裁的实体问题做出准确判断。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出

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中就强调仅进行程序性审查。因此，在我

国有关体育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立法中，应明确人民法院对

于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应以程序审查为限，除非涉及

“公共利益”。 

（4）统一国内体育仲裁与涉外体育仲裁的司法审查范

围。对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实行一视同仁是

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趋势，而且，在我国《仲裁法》中已明

确规定仲裁当事人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再者，体育仲裁中涉

外仲裁数量较多。因此，在《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中，应

统一国内体育仲裁与涉外体育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均以程

序审查为限。 

（5）在《体育仲裁条例》立法中赋予体育仲裁机构异

议权。当人民法院错误地撤销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后，

体育仲裁机构即使有充分的事实理由证明法院的裁决有错

误，但根据现行立法，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缺乏合理的救济机

制。而且，由于体育仲裁的时效性强，容不得重新仲裁或通

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因此，在《体育仲裁条例》立法中，

建议赋予体育仲裁机构对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异议权，通

过提出异议，使法院对撤销体育仲裁机构的裁定进行再次审

查，避免错误地撤销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维护体育仲

裁裁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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